
清華簡第六輯中的訛字研究

石小力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是戰國中晚期文物，内容多屬於經史類典籍，爲我們展現

了先秦古書的真實面貌，這其中有不少書手寫錯之字，即我們所説的訛字，系統研

究其中的訛字，對於整理研究先秦古書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筆者曾對清華簡第

五輯中出現的訛字進行過梳理， 〔１〕最近清華簡出版了最新一輯———《清華大學藏

戰國竹簡（陸）》 〔２〕，本文不揣淺陋，對其中的訛字進行了梳理，不當之處，請方家

指正。

例１：既〈即〉　《鄭武夫人規孺子》簡５：“今■（吾）君既〈即〉枼（世）。”整理者指

出“既”乃“即”之訛字，“即世”亦見於清華簡《繫年》簡１０“武公即■（世）”，意爲去

世。 既、即二字形近，出土文獻互訛之例多見。 〔３〕如士山盤（《新收殷周青銅器銘

文暨器影彙編》１５５５）：“隹（惟）王十又六年九月即〈既〉生霸甲申。”郭店《老子丙》簡

１：“其既〈即 （次）〉■ （畏）之。” 《易·旅·六二》 “旅即次，懷其資”，馬王堆帛書本

“即”訛作“既”。

例２：■〈■〉　《鄭文公問太伯（甲本）》簡５：“故（鼓）亓（其）腹心，■（奮）亓（其）

■（股）■〈■（肱）〉。”“■”字原作 ，乙本作 （簡４），與甲本同，該字在簡文中用

作股肱之“肱”，但整理者徑釋爲■，却有可商。 “厷”字甲骨文作 （《甲骨文合集》

１０４１９）、 （《甲骨文合集》５５３２正），于省吾先生指出該字在肱之曲處加半圓形的指事

·０９１·



〔１〕

〔２〕

〔３〕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先秦兩漢訛字綜合整理與研究”（批准號：１５犣犇犅０９５）、中國博士後科
學基金第５９批面上資助（批准號：２０１６犕５９１１５０）的階段性成果。

石小力： 《談談清華簡第五輯中的訛字》，《出土文獻》第八輯，第１２６—１３０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６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陸）》，中西書局２０１６
年。 下引整理者意見皆出此書，不再出注。

趙平安師審閲本文後認爲，既、即二字不僅形近，而且古音也較近，二字混訛也有讀音相近的因素。



符號指示肱部所在，即肱字初文， 〔１〕早期族氏金文作 （《殷周金文集成》 〔２〕１４０９

亞厷鼎） 〔３〕，西周金文作 （《集成》２８４１毛公鼎）、 （《集成》４３２６番生簋）、 （《集

成》２８３５多友鼎），所从手臂之形與指事符號分離，極易與“右”字混淆，但右字下部从

“口”形，而厷字指事符號皆作圓形，二字區别還是較爲明顯的。 〔４〕楚簡有不少从厷

之字，如包山１６９、１８３簡“■”，２６、４４簡“鈜”，１４３、１６２簡“■”，郭店《語叢四》１４、１６、

２６簡“雄”，上博二《民之父母》９簡“厷”，上博四《曹沫之陣》５６簡“■”等，所从厷旁

“又”下皆作近似圓形。 簡文此字右部已經訛爲“右”旁，故當隸定作“■”，乃“■”之形

近訛字。 古文字中“厷”與 “右”誤書之例偶見。 如三年師兑簋 “厷戹”之 “厷”作

（《集成》４３１８．１）、 （《集成》４３１８．２）、 （《集成》４３１９），里耶秦簡“雄”字作 （８

１３６３），“厷”字（旁）訛作“右”。 殷簋（《近出殷周金文集録》４８７、４８８，《新收殷周青銅器

銘文暨器影彙編》８４１）“士戍右殷立中廷”的右字作 （器）、 （蓋）， （器）、

（蓋），則誤書作“厷”。 子犯編鐘“子犯■（佑）晉公左右，來復其邦”（《近出殷周金文集

録》２０）、“子犯■（佑）晉公左右，燮諸侯，俾朝王”（《近出殷周金文集録》１２），“■（佑）”

字分别作 、 ，所从右旁誤書作“厷”。

例３：涇〈淫〉　《鄭文公問太伯（甲本）》簡１０：“不能莫（慕）■（吾）先君之武■

（徹）■（莊、壯）■（功），印（抑）涇〈淫〉■（媱）于庚（康）。”“涇”字原作 ，據文義乃

“淫”字之誤。 楚簡从“巠”與从“■”之字訛混之例較多，如郭店簡“淫”字作 （郭店

《緇衣》６）、 （郭店《唐虞之道》１２），所从■旁皆訛作“巠”形，可資參證。

例４：浿〈■〉　《鄭文公問太伯（乙本）》簡６：“西■（城）浿〈■（伊）〉■（澗）。”“浿”

字原作 ，對應甲本“洢”字，整理者認爲乙本之字所从尹旁與四形混訛，網友ｅｅ認

爲乙本訛作“浿”形。 〔５〕案，ｅｅ之説可從。 古文字中的“尹”與“貝”本來形體分别甚

明，但隨着形體的訛變，在楚文字中有些寫法較爲接近，如“尹”字在楚文字中多作

形，但有時候會寫作 （《集成》２７６６徐■尹朁鼎），表示手臂之形的筆畫與手形割裂，

且位置下移，左半與之對稱的筆畫相應下移，就與“貝”字較爲接近了。 簡文之字所从

“尹”旁是在徐■尹朁鼎一類寫法的基礎上再增加一横筆，從而寫得與“貝”同形。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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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 《甲骨文字釋林》第３９０—３９１頁，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

下文簡稱“《集成》”。

唐蘭： 《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第２０９頁，齊魯書社１９９５年。

陳劍： 《釋西周金文中的“厷”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２３４—２４２頁，綫裝書局２００７年。

簡帛網簡帛論壇： 《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初讀》帖第１５樓，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８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
狅狉犵．犮狀／犫犫狊／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３４６牔狆犪犵犲＝２。



簡文“浿”字即“■”字之誤書，在簡文中作地名，即伊洛之“伊”。

例５：■〈■〉　《鄭文公問太伯（乙本）》簡６：“北■（就）■〈■（鄔）〉、■（劉）。”

“■”字原形作 ，對應甲本“■”字，整理者徑隸作“■”，但該字左半部分从爪从人，

與“於”形實不相同，也與甲本“■”字作 不類，當是書手之誤寫，“■”字所从爪形可

能是“於”字 形的誤摹，而人形則是“ ”形的省訛。 〔１〕

例６：■〈■〉　《鄭文公問太伯（乙本）》簡６—７：“魯、衛、鄝（蓼）、■〈■（蔡）〉■

（來）見。”“■”字原形作 ，對應甲本“■”字，可知其爲“■”字之誤。 “■”字何以會

作如此寫法，整理者分析有可能受到了同篇簡５“■”字的影響（第１２６頁注６）。 “■”

字原形作 ，右半部分與“■”字相同，故整理者之説可信。 “■”字的此種寫法和甲

本 形相比，省去了“竹”頭之半和“丮”形上半部分，是一種省訛的寫法。

例７：邾〈剌〉　《鄭文公問太伯（乙本）》簡８：“枼（世）及■（吾）先君卲公、■〈剌

（厲）〉公。”“■”字原作 ，整理者隸定爲“■”，視作“剌”之訛字。 蘇建洲先生認爲當

徑釋爲“剌”，禾旁所从二横筆由 、 中部的 “口”形演變而來。 〔２〕案， ，視作

“剌”之訛字爲妥。 “剌”字甲骨文从刀、■，“■”，裘錫圭先生以爲似應是“■”字初文，

是禾、黍一類穀物的莖稈之名。 〔３〕 “■”旁在金文中或訛爲“柬”形，或訛變而接近

“束”形，到了戰國文字中，“■”旁所从“口”形多訛成“■”形，此字所从二横筆實是

“■”形之偶誤，應非蘇建洲先生所説的由口形演變而來。

例８：冋〈同〉　《鄭文公問太伯（乙本）》簡８：“亓（其）爲是牢■（鼠）不能冋〈同〉

穴。”“冋”字原簡作 ，對應甲本“同”字，整理者據之徑釋作“同”。 但“同”字從甲骨

文到楚簡兩豎筆之間皆从兩横筆，少見例外， 〔４〕故從字形看，釋“同”並不合適。 其

實，此字爲“冋”字，乃“同”之誤書。 楚文字中的“冋”字最早見於楚帛書，文曰“日月皆

亂，星辰不 ”，林巳奈夫首釋 “冋”，讀“炯”，訓明也。 〔５〕上博三《周易》簡４亦有

“冋”字，原形作 ，今本對應之字作“薰”，過去或誤釋爲同、■。 〔６〕清華簡《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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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一峰先生審閲本文時指出，如果單從構件上看，“■”字所从爪形也有可能是“於”字 形的誤摹，而

人形則是“ ”形的訛變，對應甲本“■”字所从“邑”旁也是左右互易，“■”字從左至右，與“■”字從右至

左三個構件排列順序一致。

蘇建洲： 《〈清華六〉文字補釋》，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

裘錫圭： 《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第２５５—２５６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關於甲骨文中的“同”字參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第１９８—２３０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３年。

轉引自徐在國《楚帛書詁林》第３９３頁，安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各家説法參侯乃峰《〈周易〉文字彙校集釋》第４２２—４２６頁，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



“齊頃公”三見（簡６７、７０、７２）、“晉頃公”一見（簡９９），“頃”字皆用“ （冋）”表示，頃，

古音溪母耕部，冋，見母耕部，韻部相同，聲紐皆爲牙音，音近可通。 至此，楚文字中的

“冋”字得以確釋，唯上博簡《周易》“冋”字對應今本“薰”（曉母文部）字的原因，還有待

確定。 〔１〕 “同”與“冋”形體甚近，差别僅在於中間的一横筆，故二字有訛混的可能，簡

文“同”即訛寫作“冋”。 此外，荆門左塚漆梮第二欄有“民 ”一詞，有鬲散人（網名）

認爲“ ”可能應釋爲“扃”讀爲“傾”，訓爲邪、危。 〔２〕如其説可信，則是“冋”旁訛作

“同”之例。

例９：孚〈印〉　《鄭文公問太伯（乙本）》簡８：“不能莫（慕）■（吾）先君之武■（徹）

■（莊）■（功），孚〈印（抑）〉涇〈淫〉■（媱）于康。”“孚”字原作 ，對應甲本“印”字，整

理者誤釋甲本“印”字爲“色”，故疑甲本誤，乙本作“孚”才是正確的。 但從辭例和乙本

多訛字來看，甲本作“印”不誤，在文中用作連詞“抑”，表轉折關係，可翻譯爲却、反而。

故乙本作“孚”才是“印”之誤字。 “孚”、“印”二字皆从爪，“子”與“卩”形近，二字亦應

是形近而誤。

例１０：■〈■〉　 《鄭文公問太伯 （乙本）》簡９： “雘 （獲）皮 （彼）■ 〈■ （荆）〉■

（寵）。”“■”字原作 ，對應甲本“■”字，整理者認爲即“■”字之誤。 可從。 楚文字

“■”字所从“刅”旁本是聲符，但因爲“井”旁亦表聲，“刅”旁表聲作用弱化，故多省訛

作刃、刀形，但未見訛作“攴”形的，且“刅”形與“攴”形差别較大，應非形近而誤，何以

誤寫作攴，有待研究。

例１１：■〈■〉　《鄭文公問太伯（乙本）》簡１２：“吾若■（聞）夫■〈殷〉邦曰，康

（湯）爲語而受亦爲語。”“■”字原作 ，對應甲本“■”字，該字與本篇書法風格不類，

且墨迹較淡，故整理者疑爲另一書手所補，當是，但隸定爲 “■”，認爲从戊得聲，與

“殷”音近相通，恐非。 網友海天游蹤認爲此字右旁應該分析爲从隹，弌聲，可能就是

“鳦”字異體，“鳦”與商朝的誕生有關。 推測簡文以从邑从鳦的字形來表示“殷”可能

不是偶然的。 〔３〕王寧先生認爲該字是一個筆誤的錯字，或者説本不成字。 〔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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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洲先生認爲二字是音近通假關係，説見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第５０３—５０４
頁，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

有鬲散人（網名）： 《釋左冢漆梮中的“扃”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術討論區，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３日。

簡帛網簡帛論壇： 《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初讀》帖第４６樓，２０１６年５月８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
犮狀／犫犫狊／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３４６牔狆犪犵犲＝２。

簡帛網簡帛論壇： 《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初讀》帖第４７樓，２０１６年５月９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
犮狀／犫犫狊／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３４６牔狆犪犵犲＝２。



王寧先生之説可從。 從字形看，該字所从實爲“戌”，楚簡戊、戌雖然字形酷似，但區别

也較爲明顯，戊字内部爲一墨丁，而戌字内部爲兩短撇或一撇，此字右上部分内部爲

一撇，故當釋“戌”；從讀音看，戊，古音明母幽部，殷，影母文部，聲韻皆遠隔，故“殷”恐

難从戊得聲。 戌，古音心母物部，與“殷”韻部爲陽入對轉，古音較近，故“戌”旁有可能

是該字的聲符。 雖然“■”字可能从戌得聲，存在與“殷”字音近相通的可能，但該字寫

法未見，故視作“殷”之誤字，較爲合理一些。

例１２：■〈式〉　《子儀》９：“余■（畏）亓（其）■〈式〉而不■（信），余隼（誰）思（使）

于協之。”“■”字原作 ，从土，从戈，整理者指出此字與上博簡《緇衣》簡８“［《詩》云：

‘成王之孚］，下民之式。’”中的“式”字寫法相仿佛（第１３２頁注３３）。 《緇衣》“式”字原

作 ，从土，弋聲。 古文字中“戈”和“弋”作爲偏旁常訛混，故《子儀》“■”所从戈旁即

弋旁的形近訛變。 其實在清華簡中就有“式”字訛作“■”之例。 清華壹《皇門》簡５—

６：“先＝ （先人）神示（祇）■（復）■〈式〉用休，卑（俾）備（服）才（在）氒（厥）■（家）。”

“■”字原作 ，从土，从戈，對應今本《皇門》“職”字，整理者指出即“式”字之訛。 〔１〕

《子儀》中的“■”字，整理者括注爲“式”，未作進一步訓釋，季旭昇先生讀爲“塞”，塞而

不信即“阻塞了溝通的管道，而不相信我的誠意”。 〔２〕可參。

例１３：■〈實〉　《子産》２２：“虚言亡■〈實〉。”“■”字原作 ，整理者據該字與

“虚”相對，故認爲是“實”字省變之體（第１４３頁）。 古書虚、實對言多見。 《楚辭·自

悲》：“悲虚言之無實兮，苦衆口之鑠金。”《漢書·高帝紀》：“虚言亡實之名，非所取

也。”《史記·李斯列傳》：“飾虚言以亂實。”故從文意看，整理者之説可從。 從形體看，

“實”字演變過程如下： （《集成》４３１７■簋）→ （《集成》１０３６１國差■）→ （郭店

《忠信之道》８），“實”字主要變化在字的中部，金文由“毌”形演變爲“田”形，楚簡類化

作“貝”省之形。 形宀下所从誤書作“員”，不符合文字演變的規律，當是書手偶然之

訛誤。

以上列舉的是清華（陸）中出現的訛字，大部分整理者已經指出，本文不過稍加論

證，比如“即”訛作“既”、“淫”訛作“涇”、“■”訛作“■”、“剌”訛作“■”、“■”訛作“■”、

“實”訛作“■”等，但也有個别訛字整理者並未指出或者分析存在問題，比如“■”訛作

“■”、“■”訛作“浿”、“同”訛作“冋”、“印”訛作“孚”、“■”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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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第１６４頁，中西書局

２０１０年。

季旭昇： 《〈清華六·子儀〉“飛鳥之歌”試解》，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７日。



清華（陸）中也有個别字本不必視作訛字，但整理者却看作訛字，這包括如下兩種

情况，一是一個字用本字來解釋，在文意上無法講通辭例，整理者將之視作與之形近

的訛字，但實際上如果將該字破讀，在文意上也可以講得通，裘錫圭先生指出：“在處

理這類問題時必須謹慎，不要把不是錯别字的字誤認爲錯别字。” 〔１〕如《子産》１７：“勛

勉救善，以■（助）上牧民。”“勛”字原作 ，整理者疑爲“勖”字之訛，勖、勉同義（第

１４２頁注５７）。 但楚簡中的“冒”字一般作 形，與“員”字形差距較大，訛混的可能不

大。 趙平安先生讀“勛”爲“勤”。 〔２〕網友ｅｅ也讀爲“勤”。 〔３〕網友明珍認爲如字讀，

“勛勉”即“奬賞勤勉有功者”。 〔４〕黔之菜先生讀“勛勉”爲“黽勉”。 〔５〕案，“勛”讀

“勤”或“黽”皆可備一説。 疑“勛”也可以讀作“勸”，“勛”从員聲，“勸”从雚聲，員聲與

睘聲相通，如圓，古書多作圜。 睘聲與雚聲相通，如 《説文》：“■讀若讙。”故 “勛”與

“勸”音近可通。 勸，與勉同義。 《荀子·富國》：“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

者勸勉矣。”《論衡·初廩》：“《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

二是對文字使用過程中“積非成是”類的用字，還要不要視作訛字，這涉及訛字的

判定問題。 如《子儀》１３：“公曰： 義（儀）父！ ■（嬴）氏多■〈絲〉緍而不■（續）。”“■”

字整理者用“〈〉”括注“絲”，應該是認爲“■”是“絲”之訛字，並指出：“‘■’字的寫法和

用法與上博簡《緇衣》‘子曰： 王言如絲，其出如緍’相同。”（第１３３頁注４３）裘錫圭先生

曾對古文字中的“■”及从“■”之字做過專門的考釋，認爲“■”是聯接之“聯”的本

字。 〔６〕我們猜測整理者應該是據此認爲“■”是“絲”之訛字的。 但是古文字中从

“■”聲之字，還有“溼”、“■”、“隰”、“■”等字，古音在邪母緝部。 〔７〕故“■”字的構形

本義，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楚簡中的“■”字字形及文例如下：

：一兩■■縷（屨）。（信陽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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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裘錫圭： 《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别字》，《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第３１６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趙平安： 《〈清華簡（陸）〉文字補釋（六則）》，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６日。

簡帛網簡帛論壇： 《清華六〈子産〉初讀》帖第４４樓，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９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３４４牔狆犪犵犲＝５。

簡帛網簡帛論壇： 《清華六〈子産〉初讀》帖第６８樓，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７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３４４牔狆犪犵犲＝５。

黔之菜： 《清華簡（陸）〈子産〉篇之“勛勉”或可讀爲“黽勉”》，復旦大學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中心網，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２日。

裘錫圭： 《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第８５—９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

馬承源： 《晉侯■盨》，《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１９９３年；黄德寬： 《“■”及相關字的再討論》，《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一■裛。（信陽２·１５）

：■■■。（望山２·６）

：一生■之縷（屨）。（望山２·４９）

：王言如■，其出如緍（綸）。（郭店《緇衣》２９）

：王言如■，其出如緍（綸）。（上博一《緇衣》１５）

望山簡的兩個字形，在連綫上加一短横爲飾。 從辭例看，“■”在簡文中皆用爲絲

綫之“絲”，而且楚文字中的“絲”字目前未見其他寫法，因而“■”字雖然構形本義還存

在争議，但在楚文字中作爲絲綫之“絲”的習用字形却是可以肯定的。 故從用字習慣

看，不應該再看作“絲”之訛字。

此外，還有個别字是不是訛字還難以判定。 如《鄭文公問太伯（乙本）》簡４的

字，整理者隸定爲“■”，對應甲本之字作 （簡５），整理者隸定作“■”，疑爲“協”字省

形，“頁”爲聲符。 “■”字與甲本寫法差異較大，極有可能也是一個訛字，但甲本之字，

目前釋讀意見較爲分歧，如徐在國先生分析爲从頁、肰聲，讀作“勸”。 〔１〕簡帛網“簡

帛論壇”還有一些其他釋讀意見。 該字具體如何釋讀，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通過上文的整理，可以看到，雖然清華簡第六輯共收了《鄭武夫人規孺子》、《管

仲》、《鄭文公問太伯（甲、乙本）》、《子儀》、《子産》等五種六篇文獻，但訛字的分布却極

不均衡，除了《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公問太伯（甲本）》、《子産》、《子儀》各出現一例

外，其餘訛字集中於《鄭文公問太伯》的乙本。 關於《鄭文公問太伯》的抄手和底本，馬

楠先生曾指出：

從形制上看，《鄭文公問太伯》有甲乙兩本，内容基本相同，爲清華簡中

僅有的甲乙本。兩本文字大體一致，乙本字形訛誤較多。與上海博物館藏

戰國簡所見甲乙本不同的是，本篇甲乙本爲同一抄手所書，但抄寫的是兩個

底本；而上博簡目前所見的甲乙本爲兩名抄手對同一個底本進行的抄寫，或

者其中一本是另一本的底本。〔２〕

故《鄭文公問太伯》乙本出現的訛字應該是底本原來就存在的，而不是抄手抄寫

過程中所造成的，我們也可以據此推測乙本所據底本可能來源於鄭國，這從乙本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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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在國： 《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札記一則》，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７日。

馬楠： 《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鄭國早期史事》，《文物》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８４頁。



从邑之字邑旁位於字的右部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之前的楚國抄手初次抄寫的過程

中，因對三晉系文字不熟悉或文化程度不高，造成諸多訛誤，而甲、乙本抄手在抄寫乙

本過程中又忠實於底本，故保存了乙本存在的諸多訛字。

附記：本文蒙陳偉武師、趙平安師、馬楠、王輝、蔡一峰、王挺斌等先生審閲賜正，

謹致謝忱。

（石小力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後）

·７９１·

清華簡第六輯中的訛字研究


